新港文教基金會

新中文教小義工招募辦法

一、招募方式
1. 時間：每年七月開始招募。
2. 期限：招募日起至九月底止。

3. 資格：

  a.以一年級為限。

  b.需品德端正優良，具服務熱忱者。

4. 報名：詳填報名表，並由家長簽名同意後，將報名表繳交負責之指

           導老師。

二、授證典禮
1. 每位新中文教小義工，達成25小時之服務時數，並接受10小時培訓課程（90年度起適用）。

2. 授證時間：每年5月份。

三、義務

 1. 服務項目：

  a. 新港文教基金會部分

   ‧每個月新港文教基金會會訊名條的黏貼。

   ‧圖書館圖書整理與值班。

   ‧配合新港文教基金會活動的支援。

   ‧新港文教基金會會館事務之協助（如展覽館的值班）。

  b. 新港國中部分

   ‧傳單、會訊、DM之分發。

   ‧校園活動之服務。

 2. 其他：

  a. 參加培訓課程。
  b. 維護本身、學校及本會之榮譽。

四、獎勵辦法
1. 正式小義工：凡服務表現績優之已授證小義工，本會將依其表現給予以下獎勵。

   a. 各項旅遊活動，可獲得部分補助。

   b. 報請學校記功嘉獎。

   c. 本會贈送獎品一份。

  d. 將優異表現刊登於本會會訊。
 2. 新中文教獎：三年服務績優者
  a. 三年內服務滿60小時，於畢業時才給予新中文教獎。
  b. 此服務獎需在服務期間，服務熱誠者才適用。

c. 參與各項培訓課程。

  d. 以服務時數及服務態度作為考核依據。

  e. 如三年內服務滿60小時，但第2、3、4、5項未達者，將無法獲得文教獎。   
伍、經費來源

 1. 各項活動由學員部分負擔。

2. 本會編列預算支出。

陸、備註
本章程及辦法由小義工組織指導老師及承辦秘書擬定，經本會義工幹部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待於義工幹部會議中隨時修正公佈之。








































